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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功
鑫

院
藏
︿
嘉
義
縣
境
被
匪
拒
守
村
莊
簡
明

圖
說
﹀
的
出
處

嘉
義
不
僅
是
王
得
祿
︵
一
七
七○

∼
一
八
四
二
︶
仕
途
的
起
點
，
也
是
榮
歸
的
故
里
。

王
得
祿
生
平
有
三
次
率
領
鄉
勇
保
衛
嘉
義
，
平

定
林
爽
文
︵
？

∼

一
七
八
八
︶
事
件
為
起
點
，

其
次
是
剿
滅
張
丙
︵
？

∼

一
八
三
三
︶
事
件
，

第
三
次
則
是
沈
知
事
件
。
院
藏
︿
嘉
義
縣
境
被

匪
拒
守
村
莊
簡
明
圖
說
﹀
︵
以
下
簡
稱
圖
說
︶

是
王
得
祿
於
杖
鄉
之
年
率
兵
參
與
剿
滅
張
丙
事

件
的
重
要
圖
像
史
料
，
他
更
以
此
戰
功
首
度
獲

得
宮
銜—

﹁
太
子
少
保
﹂
。

馮
明
珠
於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
一
九
八
六
︶

發
表
︿
故
宮
檔
案
與
臺
灣
史
研
究—

從
張
丙
一

案
談
軍
機
處
月
摺
包
﹀
一
文
，
述
說
前
人
整
理

道
光
十
二
年
︵
一
八
三
二
︶
十
月
，
張
丙
率
眾
佔
領
嘉
義
縣
城
外
各
村
莊
，
嘉
義
縣
城
岌
岌
可
危
。
當
距
離
嘉
義

數
千
里
之
遙
，
身
居
北
京
宮
禁
的
道
光
皇
帝
看
到
︿
嘉
義
縣
境
被
匪
拒
守
村
莊
簡
明
圖
說
﹀
後
，
即
刻
了
解
張
丙

事
件
的
嚴
重
性
，
飭
令
官
員
早
日
平
定
匪
亂
。
繪
圖
表
面
呈
現
的
是
匪
亂
形
勢
圖
，
背
後
則
有
王
得
祿
保
國
衛
家

的
史
事
，
他
更
因
此
獲
得
道
光
皇
帝
賞
賜
﹁
太
子
少
保
﹂
宮
銜
。
此
圖
現
存
本
院
，
學
者
們
在
論
及
張
丙
事
件
的

研
究
時
，
推
論
此
圖
為
率
先
擒
獲
張
丙
的
福
建
陸
路
提
督
馬
濟
勝
的
奏
摺
附
圖
，
但
事
實
真
的
如
此
嗎
？

老
驥
伏
櫪

院
藏
嘉
義
匪
拒
圖
與
張
丙
事
件
中
的
王
得
祿

吳
彥
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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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　道光12年12月下　清紅綾本　故官00424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出
院
藏
一
百
四
十
八
件
記
錄
道
光
十
二
年
張
丙

事
件
的
奏
摺
錄
副
、
清
單
或
案
問
口
供
，
認
為

﹁
圖
說
﹂
是
福
建
陸
路
提
督
馬
濟
勝
︵
？

∼

一
八
三
六
︶
所
奏
。
之
後
，
賴
玉
玲
的
︿
諸
羅

山
戰
場—

嘉
義
縣
境
被
匪
拒
守
村
莊
簡
明
圖
說

探
奧
﹀
一
文
承
襲
其
說
。
但
﹁
圖
說
﹂
上
僅
有

圖
名
、
地
理
名
稱
、
村
莊
距
離
，
沒
有
任
何
時

間
、
人
名
或
繪
製
者
的
註
記
。
在
沒
有
任
何
直

接
史
料
證
明
下
，
前
述
研
究
並
未
詳
述
如
何
判

讀
出
處
。

在
策
劃
﹁
王
得
祿
與
同
安
船
﹂
特
展
過
程

中
，
策
展
團
隊
發
現
尚
有
其
他
官
員
曾
為
張
丙

事
件
繪
圖
上
呈
，
或
有
助
於
判
讀
院
藏
﹁
圖
說
﹂

的
來
源
及
內
容
的
時
間
點
。
院
藏
︽
大
清
宣

宗
成
皇
帝
實
錄
︾
載
道
光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
道
光
皇
帝
︵
一
七
八
二

∼

一
八
五○

︶
諭

軍
機
大
臣
等
：
﹁
程
祖
洛
奏
，
探
明
嘉
義
賊
匪

分
莊
拒
守
，
提
鎮
兩
路
進
勦
，
並
暫
駐
廈
門
策

應
一
摺
，
覽
奏
及
圖
均
悉
。
﹂
︵
圖
一
︶
這
條

線
索
，
說
明
閩
浙
總
督
程
祖
洛
︵
一
七
七
六

∼

一
八
四
八
︶
的
奏
摺
中
有
附
上
嘉
義
遭
到
賊
匪

分
莊
拒
守
的
圖
繪
。
︵
註
一
︶

從
字
句
上
，
不
能

以
此
說
明
所
述
的
圖
就
是
院
藏
﹁
圖
說
﹂
，
但

可
以
從
院
藏
的
程
祖
洛
檔
案
中
，
進
一
步
探
查

其
圖
繪
的
資
訊
來
源
，
以
及
是
否
有
其
他
官
員

也
有
運
用
圖
繪
來
奏
報
張
丙
事
件
。

﹁
圖
說
﹂
與
張
丙
事
件

認
識
張
丙
事
件
的
經
過
，
才
能
知
道
院
藏

﹁
圖
說
﹂
的
歷
史
背
景
，
並
進
而
分
析
﹁
圖
說
﹂

所
呈
現
的
史
事
。
道
光
十
二
年
夏
季
，
華
北
旱

災
，
清
廷
為
避
免
臺
灣
米
價
飆
高
，
禁
止
臺
灣
稻

米
出
口
。
然
而
，
官
方
禁
令
不
敵
利
益
的
誘
惑
，

商
人
陳
壬
癸
至
嘉
義
縣
店
仔
口
︵
今
臺
南
市
白

河
區
︶
買
米
數
百
石
，
企
圖
透
過
生
員
吳
贊
掩

護
私
賣
，
卻
遭
詹
通
劫
走
。
因
魚
販
張
丙
曾
主

導
店
仔
口
商
家
禁
止
私
賣
米
，
又
與
詹
通
認
識
，

故
嘉
義
縣
知
縣
邵
用
之
︵
？

∼

一
八
三
二
︶
聽

信
吳
贊
誣
告
張
丙
參
與
劫
米
，
引
起
張
丙
不
滿
。

稍
後
，
張
丙
友
人
陳
辦
︵
今
嘉
義
縣
新
港
鄉
人
︶

糾
眾
搶
摘
張
阿
凜
︵
今
嘉
義
縣
溪
口
鄉
人
︶
的

芋
頭
葉
並
搗
毀
芋
頭
田
，
張
阿
凜
則
率
人
燒
搶

陳
辦
的
村
莊
，
並
搶
走
陳
辦
叔
叔
陳
實
的
牛
。

陳
辦
為
閩
人
、
張
阿
凜
為
粵
人
，
雙
方
不
斷
聚

眾
械
鬥
，
閩
粵
衝
突
持
續
擴
大
，
最
後
張
丙
在

十
月
起
事
，
演
變
成
大
規
模
民
變
。

十
月
初
五
日
至
初
八
日
，
福
建
臺
灣
水
陸

掛
印
總
兵
劉
廷
斌
︵
一
七
六
八

∼

一
八
三
三
︶

率
清
軍
防
禦
張
丙
攻
打
嘉
義
縣
城
。
是
役
張
丙

臉
部
受
傷
，
清
軍
也
有
諸
多
傷
亡
，
如
護
安
平

協
副
將
周
承
恩
、
守
備
李
高
然
、
余
國
章
三
人

殉
職
，
其
下
兵
員
陣
亡
四
十
餘
人
。
清
廷
在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獲
福
建
巡
撫
兼
署
閩
浙
總
督
魏
元

烺
︵
一
七
七
九

∼

一
八
五
四
︶
的
五
百
里
馳
奏
，

得
知
陳
辦
、
黃
鳳
、
張
丙
、
詹
通
等
人
分
路
襲

擾
雲
嘉
南
地
區
，
各
村
莊
連
絡
道
路
遭
到
阻
礙
，

文
報
不
通
，
清
廷
無
法
獲
得
叛
亂
事
件
的
詳
細

區
域
與
勢
力
規
模
等
情
報
。
︵
註
二
︶

之
後
，
清

廷
更
得
知
臺
灣
府
知
府
呂
志
恒
︵
一
七
七
五

∼

一
八
三
二
︶
、
嘉
義
縣
知
縣
邵
用
之
都
殉
職
的

震
驚
訊
息
。
︵
註
三
︶

為
弭
平
臺
灣
的
匪
亂
，
清
廷
以
程
祖
洛
為

閩
浙
總
督
負
責
後
勤
軍
需
，
以
盛
京
將
軍
瑚
松
額

︵
一
七
七
二

∼
一
八
四
七
︶
署
福
州
將
軍
督
兵
進

剿
。
先
遣
部
隊
主
力
為
福
建
陸
路
提
督
馬
濟
勝
，

於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登
陸
臺
南
鹿
耳
門
；
金
門
鎮

總
兵
竇
振
彪
︵
一
七
七
八

∼

一
八
五○

︶
於
十
一

月
初
二
日
登
陸
彰
化
鹿
港
。
︵
註
四
︶

至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
竇
振
彪
已
率
軍
進
入
嘉
義
縣
城
，
馬
濟

勝
則
在
攻
克
茅
港
尾
後
，
於
二
十
五
日
抵
達
距

離
嘉
義
縣
城
五
十
里
的
鐵
線
橋
紮
營
。
︵
註
五
︶

馬
濟
勝
抵
臺
後
，
陸
續
發
出
八
份
奏
摺
來

報
告
張
丙
事
件
。
第
七
次
奏
摺
為
十
二
月
初
四

日
發
出
，
奏
報
馬
濟
勝
調
派
署
漳
州
鎮
標
左
營

游
擊
張
傅
、
南
路
營
千
總
朱
鴻
恩
、
義
首
武
舉

張
連
捷
、
武
生
張
景
星
等
人
，
在
加
找
莊
鈸
仔

山
地
方
擒
獲
張
丙
，
於
初
三
日
押
送
給
馬
濟
勝
。

至
此
，
張
丙
事
件
大
致
弭
平
。
此
份
奏
摺
中
提

到
，
前
任
臺
灣
府
海
防
同
知
代
理
臺
灣
府
事
的

王
衍
慶
在
馬
濟
勝
抵
臺
後
，
隨
即
將
嘉
義
縣
北

路
的
匪
情
與
地
方
險
要
之
處
繪
圖
註
說
，
馬
濟

圖2　 魏元烺奏　〈照錄陸路提臣馬濟勝第七次摺稿奏報續獲逆首張丙黃城分路帶兵剿捕餘匪情形〉　道光12年12月4日　18扣　局部 故機06291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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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以
此
圖
對
清
軍
作
戰
很
有
幫
助
，
奏
請
道
光

皇
帝
獎
賞
王
衍
慶
。
︵
圖
二
︶

至
此
，
我
們
可
知
馬
濟
勝
有
一
份
王
衍
慶

提
供
的
張
丙
勢
力
圖
。
但
從
馬
濟
勝
的
奏
報
中
，

謹
知
該
圖
提
及
匪
亂
一
事
，
沒
有
更
多
細
節
能

跟
院
藏
﹁
圖
說
﹂
比
對
符
合
，
能
就
此
說
明
這

張
圖
就
是
院
藏
﹁
圖
說
﹂
嗎
？
若
不
是
院
藏
﹁
圖

說
﹂
，
會
否
跟
程
祖
洛
進
呈
的
圖
繪
有
關
？

回
到
﹁
圖
說
﹂
的
內
容
來
看
，
此
圖
尺
寸

縱
六
十
公
分
、
橫
二
十
一
公
分
，
紙
本
設
色
，

方
位
左
北
右
南
，
北
至
彰
化
縣
城
，
南
迄
鳳
山

縣
邊
境
。
圖
上
有
十
一
處
貼
黃
，
標
註
著
嘉
義

縣
城
外
盜
匪
佔
領
的
村
莊
。
貼
黃
自
左
往
右
，

依
序
為
斗
六
街
︵
今
雲
林
縣
斗
六
市
︶
、
土
庫

街
︵
今
雲
林
縣
土
庫
鎮
︶
、
雙
溪
口
︵
今
嘉
義

縣
溪
口
鄉
︶
、
大
埔
林
︵
今
嘉
義
縣
大
林
鎮
︶
、

打
貓
街
︵
今
嘉
義
縣
民
雄
鄉
︶
、
加
冬
汛
防
︵
今

臺
南
市
後
壁
區
嘉
苳
里
︶
、
竹
圍
后
︵
今
臺
南

市
後
壁
區
竹
新
里
︶
、
店
仔
口
街
︵
今
臺
南
市

白
河
區
︶
、
鹽
水
港
︵
今
臺
南
市
鹽
水
區
︶
、

鐵
線
橋
街
︵
今
臺
南
市
新
營
區
鐵
線
里
︶
、
茅

港
尾
︵
臺
南
市
下
營
區
︶
。
︵
圖
三
︶

﹁
圖
說
﹂
以
虛
線
代
表
村
莊
之
間
的
聯
絡

道
路
，
有
些
附
上
相
對
距
離
，
並
標
註
鄰
近
的

村
莊
名
稱
、
地
名
。
其
標
註
的
村
里
距
離
為
：

圖3　〈嘉義縣境被匪拒守村莊簡明圖說〉　道光朝　故機06708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彰
化
至
西
螺
五
十
里
，
鹿
港
至
西
螺
五
十
里
，

西
螺
至
他
里
霧
二
十
五
里
、
西
螺
至
土
庫
二
十

里
、
至
斗
六
二
十
里
、
至
大
埔
林
三
十
里
，
斗

六
至
嘉
邑
四
十
里
，
他
里
霧
至
嘉
邑
三
十
里
，

土
庫
至
笨
港
三
十
里
、
至
嘉
邑
四
十
里
，
大
埔

林
至
嘉
邑
二
十
里
，
南
港
至
嘉
邑
三
十
里
，
︵
埔

仔
腳
︶
此
至
嘉
邑
三
十
里
，
︵
茅
港
尾
︶
此
至

鐵
線
橋
十
里
，
︵
曾
門
︶
此
至
茅
港
尾
十
里
，
︵
小

較
場
︶
此
至
曾
門
三
十
里
。
︵
見
圖
三
︶

從
圖
中
看
到
嘉
義
縣
城
的
聯
外
道
路
中
，

無
論
是
往
北
經
斗
六
街
或
土
庫
街
到
彰
化
縣
城

的
兩
條
道
路
，
或
是
往
南
經
店
仔
口
、
茅
港
尾

的
路
線
，
都
被
盜
匪
層
層
佔
領
。
鄰
近
的
港
口

也
無
法
直
達
，
海
陸
交
通
遭
到
封
鎖
，
嘉
義
縣

城
形
成
孤
城
的
局
勢
。
此
外
，
圖
上
的
其
他
地

名
標
記
，
有
助
於
認
識
今
日
臺
灣
雲
嘉
南
地
區

的
古
地
名
：
如
笨
港
溪
為
今
日
雲
林
與
嘉
義
分

界
的
北
港
溪
，
新
笨
港
為
今
日
嘉
義
縣
新
港
鄉
；

笨
港
縣
丞
署
曾
搬
遷
，
今
日
新
港
鄉
大
興
宮
的

後
廂
房
曾
作
為
其
辦
事
處
。

從
﹁
圖
說
﹂
的
內
容
中
，
記
錄
張
丙
勢
力

分
佈
的
十
一
處
﹁
有
匪
拒
守
﹂
貼
黃
，
能
夠
用

來
判
別
圖
繪
時
間
。
對
照
程
祖
洛
在
十
二
月
初

二
日
上
奏
的
︿
探
明
嘉
義
賊
匪
分
莊
拒
守
及
兩

路
進
剿
賊
匪
情
形
﹀
，
為
其
總
述
馬
濟
勝
與
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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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
彪
在
十
一
月
初
至
月
底
的
剿
匪
情
況
。
可
以

知
道
鹿
港
同
知
王
蘭
佩
在
十
一
月
初
九
至
十
六

日
，
陸
續
奏
報
黃
城
等
人
攻
破
斗
六
門
，
入
侵

彰
化
西
螺
等
處
，
張
丙
盤
據
在
茅
港
尾
，
黃
番

婆
在
鹽
水
港
，
陳
辦
、
陳
連
在
土
庫
，
在
嘉
義

縣
境
共
占
據
十
二
處
。
且
王
蘭
佩
稱
：
﹁
竇
振

彪
已
於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自
彰
化
拔
營
前
進
，
兩

路
夾
攻
繪
圖
貼
說
，
稟
請
速
發
援
兵
。
﹂
說
明

他
寄
了
一
張
軍
情
繪
圖
給
程
祖
洛
。
︵
圖
四
︶

﹁
圖
說
﹂
中
﹁
有
匪
拒
守
﹂
的
地
方
，
比

王
蘭
佩
所
述
少
了
西
螺
一
處
。
對
照
時
間
點
來

看
，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竇
振
彪
從
彰
化
往
南
進
軍

至
西
螺
；
馬
濟
勝
從
鹿
耳
門
往
北
進
軍
，
在
茅

港
尾
擊
敗
張
丙
後
，
二
十
五
日
行
軍
至
離
嘉
義

城
五
十
里
之
鐵
線
橋
地
方
，
故
可
知
﹁
圖
說
﹂

所
繪
的
軍
情
狀
況
為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至
二
十
五

日
之
間
。

程
祖
洛
稱
：

 

彙
核
各
稟
及
鹿
港
同
知
王
蘭
佩
所
呈
圖
說
，

該
逆
匪
等
於
嘉
義
緊
要
隘
口
分
股
拒
守
，
情

殊
狡
譎
，
現
在
馬
濟
勝
、
竇
振
彪
既
已
從
南

北
兩
路
進
攻
，
而
兵
力
皆
單
，
後
援
不
繼
，

必
得
飛
催
內
地
，
續
調
官
兵
，
星
夜
分
口
東

渡
，
處
處
防
守
，
節
節
策
應
，
庶
馬
濟
勝
等

得
以
鼓
勇
直
前
，
免
有
後
顧
︙
︙
將
鹿
港
同

知
王
蘭
佩
送
到
圖
說
，
敬
謹
照
繪
，
同
承
錄

劉
廷
斌
來
稟
，
一
併
恭
呈
御
覽
。

可
知
程
祖
洛
依
據
王
蘭
佩
的
繪
圖
，
重
新
繪
製

了
一
份
，
再
呈
送
道
光
皇
帝
御
覽
。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
道
光
皇
帝
收
到
程
祖

洛
的
奏
摺
與
附
圖
後
，
發
布
上
諭
：

 

前
據
劉
廷
斌
具
稟
該
督
，
內
有
差
探
，
嘉
義
以

南
至
郡
城
一
、
二
十
里
，
遍
處
俱
有
賊
匪
。
又

據
程
祖
洛
繪
圖
入
奏
，
茅
港
尾
有
匪
拒
守
；
茅

港
尾
至
曽
門
十
里
，
曽
門
至
府
城
北
門
外
小
較

場
三
十
里
，
是
賊
匪
已
逼
近
郡
城
。
︵
註
六
︶

上
諭
敘
述
茅
港
尾
、
曾
門
、
小
較
場
的
內
容
，

和
院
藏
﹁
圖
說
﹂
相
符
，
也
跟
程
祖
洛
奏
報
的

戰
況
符
合
。
因
此
，
透
過
程
祖
洛
的
奏
摺
與
此

份
上
諭
，
可
以
明
確
知
道
程
祖
洛
依
據
王
蘭
佩

的
原
圖
，
重
新
繪
製
後
附
在
奏
摺
內
上
奏
道
光

皇
帝
，
為
院
藏
﹁
圖
說
﹂
的
作
者
與
上
奏
人
，

而
不
是
馬
濟
勝
。

但
閩
浙
總
督
程
祖
洛
能
完
成
如
此
詳
細
的

﹁
圖
說
﹂
，
也
不
能
忽
略
馬
濟
勝
等
官
員
的
貢

獻
。
馬
濟
勝
首
先
率
軍
渡
臺
，
透
過
駐
臺
官
員

提
供
情
資
，
得
以
迅
速
佈
署
戰
守
，
在
一
個
月

餘
的
時
間
內
逮
捕
張
丙
。
期
間
，
平
慶
、
劉
廷

斌
、
魏
元
烺
等
官
員
也
不
斷
受
命
要
用
四
百
里
、

五
百
里
加
急
︵
一
日
至
少
移
動
四
百
或
五
百
里
︶

的
送
件
速
度
回
報
最
新
軍
情
。
在
廈
門
調
度
軍
需

的
程
祖
洛
，
除
收
到
這
些
官
員
的
文
字
奏
報
外
，

也
有
如
王
衍
慶
、
王
蘭
佩
等
人
提
供
的
繪
圖
。

老
驥
伏
櫪
．
太
子
少
保

王
得
祿
長
年
追
剿
海
盜
，
身
上
除
大
小
刀

傷
之
外
，
右
額
曾
被
蔡
牽
以
番
銀
轟
中
，
右
眼

曾
一
度
失
明
，
又
有
腸
胃
不
適
的
症
狀
，
因
此

於
道
光
二
年
獲
准
退
休
。
︵
註
七
︶
但
這
次
退
休
，

並
非
王
得
祿
軍
旅
生
涯
的
終
點
。
張
丙
事
件
的

爆
發
，
是
王
得
祿
寓
居
廈
門
休
養
數
年
後
，
親

自
率
兵
重
返
家
鄉
來
保
衛
嘉
義
的
第
一
戰
，
其

家
族
亦
挺
身
而
出
。

張
丙
亂
事
襲
捲
嘉
義
地
區
，
王
得
祿
護
鄉

情
切
，
又
豈
能
落
於
人
後
，
但
因
為
退
休
身
分
，

按
清
制
不
能
直
接
上
奏
朝
廷
，
如
需
上
奏
則
要

透
過
現
任
高
階
官
員
代
為
奏
請
。
因
此
，
王
得

祿
託
閩
浙
總
督
程
祖
洛
代
奏
，
表
示
願
意
招
募

鄉
勇
五
百
名
親
率
渡
臺
，
協
助
官
兵
平
定
亂
事
。

程
祖
洛
向
道
光
皇
帝
直
言
他
與
曾
任
一
品
大
員

的
王
得
祿
素
未
謀
面
，
雖
然
王
得
祿
目
前
住
在

廈
門
，
其
田
地
房
產
都
在
嘉
義
，
認
為
其
報
國

保
家
之
心
可
用
。
︵
圖
五
︶
道
光
皇
帝
得
知
王

得
祿
的
奏
請
後
，
直
言
﹁
殊
堪
嘉
尚
，
朕
心
深

圖4　 程祖洛奏　〈奏報探明嘉義賊匪分莊拒守及兩路進剿賊匪情形〉　道光12年12月2日　24扣　局部　故機06706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程祖洛奏　〈為原任水師提督王得祿自募義民剿捕嘉義賊匪情形具奏事〉　
道光12年12月17日　6扣　局部　故機06705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為
喜
悅
﹂
︵
註
八
︶
，
同
意
其
請
。
並
要
程
祖
洛

轉
達
諭
旨
，
若
王
得
祿
能
急
趨
嘉
義
，
偕
同
劉

廷
斌
、
馬
濟
勝
、
竇
振
彪
等
人
剿
平
張
丙
，
並

且
防
範
盜
匪
從
海
路
逃
竄
，
必
定
加
以
懋
賞
。

張
丙
事
件
時
，
盜
首
黃
城
率
眾
進
攻
嘉
義

縣
斗
六
門
，
縣
丞
方
振
聲
樹
立
柵
欄
、
挖
掘
濬

渠
，
率
千
總
署
守
備
馬
步
衢
等
兵
勇
防
禦
盜
匪
。

馬
步
衢
命
嘉
義
縣
監
生
張
紅
頭
︵
本
名
張
彩
五
︶

雇
募
鄉
勇
協
防
斗
六
門
。
但
張
紅
頭
不
但
不
聽

命
，
更
糾
眾
聯
合
黃
城
圍
攻
官
兵
，
並
獻
計
填
塞

濠
溝
助
其
攻
斗
六
門
。
因
張
紅
頭
的
幫
助
，
盜
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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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襲
斗
六
門
，
城
破
，
方
振
聲
持
刀
與
匪
巷
戰
，

最
後
力
竭
而
亡
，
妻
女
皆
遭
殺
害
。
馬
步
衢
、
把

總
陳
玉
威
、
幕
友
沈
志
勇
等
也
都
殉
職
。

在
王
得
祿
抵
臺
前
，
王
得
祿
的
族
人
也
以

義
民
的
身
分
協
助
官
兵
剿
匪
。
王
得
祿
的
弟
弟
，

時
為
武
生
的
王
得
蟠
帶
領
義
民
一
百
名
，
隨
同
臺

灣
鎮
標
中
營
外
委
毛
起
鳳
在
溪
邊
厝
︵
今
雲
林
縣

古
坑
鄉
東
和
村
︶
擒
獲
斗
六
門
戰
役
的
禍
首
黃

城
，
因
此
獲
加
恩
賞
戴
藍
翎
。
︵
註
九
︶
︵
見
圖
二
、

七
︶
王
得
祿
招
募
五
百
名
義
民
後
，
由
廈
門
啟

航
，
於
道
光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登
陸
臺
南
鹿

耳
門
，
協
助
官
兵
搜
捕
餘
黨
並
恢
復
鄉
里
秩
序
。

據
道
光
十
三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瑚
松
額
的
奏
報
，
王

得
祿
率
兵
拿
獲
張
丙
的
偽
先
鋒
劉
英
等
十
四
名
，

劉
英
是
張
丙
的
大
將
，
可
謂
重
要
事
功
。︵
圖
六
︶

道
光
十
三
年
︵
一
八
三
三
︶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
道
光
皇
帝
上
諭
欽
差
大
臣
福
州
將
軍
瑚
松

額
盡
速
逮
捕
張
紅
頭
︵
註
十
︶
，
並
同
意
王
得
祿

自
請
率
鄉
勇
與
族
人
親
往
嘉
義
捕
匪
，
避
免
亂

事
復
燃
。
︵
見
圖
四
︶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
瑚
松

額
奏
報
王
得
祿
親
自
督
率
家
屬
捐
資
，
並
赴
嘉

義
各
村
莊
勸
諭
鄉
紳
耆
老
以
聯
莊
捕
匪
，
最
後

生
擒
張
紅
頭
。
︵
圖
七
、
八
︶
可
見
時
年
六
十
二

歲
的
王
得
祿
，
調
兵
遣
將
的
功
力
仍
然
寶
刀
未

老
。

七
月
初
二
日
，
道
光
皇
帝
頒
布
上
諭
：
﹁
該

提
督
始
終
勤
勉
，
為
國
宣
勞
，
洵
堪
嘉
獎
，
王

得
祿
著
加
恩
，
賞
加
太
子
少
保
銜
，
以
示
朕
眷

念
勳
勤
至
意
。
﹂
︵
註
十
一
︶

這
是
王
得
祿
首
度

圖6　 瑚松額等奏　〈奏報拿獲股首從逆張丙等各犯分別審明定擬情形〉　道光13年2月19日　22扣　局部　
故機06341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　道光13年3月上　清紅綾本　故官00425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瑚松額奏　〈為前任提督王得祿等情願親往嘉義勦捕逆匪情形附片陳明事〉　道光13年6月29日　4扣　
局部　故機06701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獲
得
宮
銜
，
也
是
清
代
臺
灣
出
身
官
員
首
次
獲

得
宮
銜
。
︵
第
二
位
是
霧
峰
林
家
的
林
文
察
，
在
同
治
三

年
︵
一
八
六
四
︶
與
太
平
軍
交
戰
於
福
建
省
漳
州
萬
松
關
時

陣
亡
，
追
贈
太
子
少
保
。
︶

此
外
，
道
光
皇
帝
也
對
王
得
祿
的
族
人
加

以
觀
照
。
如
王
得
祿
的
長
子
王
朝
綱
時
任
刑
部

員
外
郎
，
負
責
在
北
京
訊
問
張
丙
，
獲
賞
加
一

級
。
︵
︽
明
清
史
料‧

戊
編
︾
第
七
本
，
頁
一
四
四
三
︶

他
的
弟
弟
王
得
蟠
，
除
逮
獲
黃
城
之
外
，
一
路

協
助
福
建
陸
路
提
督
劉
廷
斌
剿
匪
，
先
獲
賞
藍

翎
，
再
被
瑚
松
額
提
請
以
千
總
盡
先
補
用
。
姪

子
王
源
懋
，
時
為
廩
生
，
事
件
時
倡
義
捐
助
賞

需
、
接
濟
兵
勇
飯
食
，
被
特
別
提
請
賞
戴
藍
翎
。

九
月
初
三
日
，
王
得
祿
獲
得
宮
銜
後
，
隨

即
書
寫
謝
恩
摺
，
並
派
遣
家
丁
將
謝
恩
摺
送
交

閩
浙
總
督
程
祖
洛
，
請
他
代
為
奏
謝
。
︵
圖
九
︶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
道
光
皇
帝
收
到
謝
恩
摺
，

硃
批
﹁
知
道
了
﹂
。

王
得
祿
在
謝
恩
摺
述
言
：
﹁
伏
念
奴
才
疊

受
恩
綸
，
至
優
極
渥
，
即
蹉
頂
指
糜
，
不
足
以
仰

酬
萬
一
。
此
次
帶
領
鄉
勇
，
聽
候
欽
差
大
臣
瑚

松
額
、
督
臣
程
祖
洛
調
遣
，
督
率
子
姪
搜
緝
股

匪
，
實
屬
分
所
應
為
，
毫
無
寸
績
。
復
荷
天
恩
，

賞
加
宮
銜
，
聞
命
之
下
，
伏
地
叩
頭
，
感
激
涕

零
，
自
顧
何
人
，
遭
茲
寵
遇
，
舉
家
頂
戴
，
實

屬
生
世
難
酬
。
奴
才
現
雖
年
逾
六
旬
，
精
神
尚

足
搘
拄
，
惟
有
約
束
子
弟
，
勉
為
耕
讀
之
善
良
，

歡
諭
鄉
莊
，
恪
守
朝
廷
之
法
度
，
務
使
稂
莠
悉

除
，
閭
閻
輯
睦
，
海
外
徧
民
無
不
共
享
太
平
雅

化
，
以
仰
副
聖
天
子
胞
與
為
懷
之
至
意
。
所
有

奴
才
感
激
下
忱
，
謹
繕
摺
由
督
臣
程
祖
洛
附
奏
，

恭
謝
天
恩
，
伏
祈
聖
鑒
。
謹
奏
。
﹂
︵
見
圖
九
︶

從
王
得
祿
請
託
程
祖
洛
代
奏
的
行
為
，
我

們
可
觀
察
到
他
的
人
格
特
質
。
在
謝
恩
摺
的
字

句
中
，
提
及
自
身
雖
年
老
，
仍
勤
奮
為
國
效
力
，

不
以
獲
得
爵
位
宮
銜
而
驕
，
反
更
為
謙
卑
，
以

感
謝
家
族
蒙
皇
澤
庇
佑
。
顯
示
王
得
祿
不
是
單

純
的
武
勇
，
更
深
諳
活
躍
官
場
之
道
，
以
自
身

為
表
率
，
榮
耀
家
族
。

結
語

院
藏
︿
嘉
義
縣
境
被
匪
拒
守
村
莊
簡
明
圖

說
﹀
是
記
錄
道
光
朝
張
丙
事
件
的
重
要
史
料
，
從

圖
上
不
僅
可
看
到
當
時
臺
灣
南
部
開
墾
聚
落
的

情
況
，
更
可
藉
由
圖
說
的
相
關
史
料
認
識
清
廷

如
何
弭
平
叛
變
。
以
前
的
研
究
認
為
此
圖
為
首

先
渡
臺
平
亂
的
福
建
陸
路
提
督
馬
濟
勝
所
繪
製
，

但
透
過
院
藏
檔
案
與
相
關
清
代
史
料
的
比
對
考

證
後
，
可
知
實
際
奏
報
者
為
閩
浙
總
督
程
祖
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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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二

註
釋

1.  

道
光
朝
上
諭
檔
也
有
相
同
記
載
。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嘉
慶
道
光
兩
朝
上
諭
檔
︾
第
三
七
冊
，
桂
林
：
廣
西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
○

，
頁
七
四
五―

七
四
六
。

2.  ︽
嘉
慶
道
光
兩
朝
上
諭
檔
︾
第
三
七
冊
，
頁
六
四
九―

六
五○

。

3.  ︽
大
清
宣
宗
成
皇
帝
實
錄
︾
，
卷
二
二
四
，
頁
三
五
二―

三
五
三
，
道
光
十
二
年
十
月
庚
午
日
︵
二
十
八
日
︶
。

4.  ︽
大
清
宣
宗
成
皇
帝
實
錄
︾
，
卷
二
二
六
，
頁
三
七
五
，
道
光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丁
酉
日
︵
二
十
五
日
︶
。

5.  ︽
大
清
宣
宗
成
皇
帝
實
錄
︾
，
卷
二
二
八
，
頁
四○

○
―

四○

一
，
道
光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己
未
日
︵
十
七
日
︶
。

6.  ︽
嘉
慶
道
光
兩
朝
上
諭
檔
︾
第
三
七
冊
，
頁
七
七
八
。

7.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編
，
︽
明
清
史
料•

戊

編
︾
第
六
本
，
臺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

一
九
五
三
，
頁
五
八
五
b
︵
一
二
五
六
︶
。

8.  ︽
嘉
慶
道
光
兩
朝
上
諭
檔
︾
第
三
七
冊
，
頁
七
四
六
。

9.  ︽
嘉
慶
道
光
兩
朝
上
諭
檔
︾
第
三
七
冊
，
頁
七
七
五―

七
七 

六
。

10.  ︽
嘉
慶
道
光
兩
朝
上
諭
檔
︾
第
三
八
冊
，
頁
一
五
七―

一
五 

八
。

11.  ︽
嘉
慶
道
光
兩
朝
上
諭
檔
︾
第
三
八
冊
，
頁
三
四
六
。

12.  

陳
龍
貴
，
︿
清
代
檔
案
劄
記―

清
代
檔
案
中
若
干
問
題
的
商

榷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四○

七
期
，
二○

一
七
，
頁

四
八―

五
九
。

參
考
書
目

1.  

李
明
仁
總
編
纂
，
︽
太
保
市
志
︾
，
嘉
義
：
太
保
市
公
所
，

二○
○

九
。

2.  

︹
清
︺
姚
瑩
，
︿
太
子
太
師
贈
伯
爵
賜
祭
葬
予
諡
果
毅
顯
考

玉
峰
府
君
行
述
﹀
，
收
錄
於
臺
灣
銀
行
經
濟
研
究
室
編
，
︽
臺

案
彙
錄
辛
集
︾
，
臺
北
：
臺
灣
銀
行
，
︽
臺
灣
文
獻
叢
刊
︾
，

第
二○

五
種
，
一
九
六
四
，
頁
二
九
一―

三
一
二
。

3.  

張
菼
，︽
清
代
臺
灣
民
變
史
研
究
︾
，
臺
北
：
臺
灣
銀
行
，︽
臺

灣
研
究
叢
刊
︾
，
第
一○

四
種
，
一
九
七○

。

4.  

馮
明
珠
，
︿
故
宮
檔
案
與
臺
灣
史
研
究―

從
張
丙
一
案
談
軍

機
處
月
摺
包
﹀
，
︽
史
聯
雜
誌
︾
第
九
期
，
一
九
八
六
，
頁

六
二―

七
三
。

5.  

馮
明
珠
，
︿
故
宮
檔
案
與
臺
灣
史
研
究―

再
從
張
丙
一
案

談
上
諭
檔
﹀
，
︽
史
聯
雜
誌
︾
第
十
期
，
一
九
八
七
，
頁

九
七―

一○

八
。

6.  

趙
爾
巽
等
撰
，
︽
清
史
稿
︾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二○
○

二
，
︽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
，
景
上
海
辭
書
出
版
社
圖

書
館
藏
民
國
十
七
年
清
史
館
鉛
本
︵
關
內
本
︶
。

7.  

賴
玉
玲
，
︿
諸
羅
山
戰
場―

嘉
義
縣
境
被
匪
拒
守
村
莊
簡
明

圖
說
探
奧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三
六○

期
，
二○

一
三
，
頁
一
四―

二
一
。

在
一○

二
年
︵
二○

一
三
︶
舉
辦
﹁
順
風
相
送—

院
藏
清
代
海
洋
史
料
特
展
﹂
時
，
從
院
藏
︽
集

字
號
大
同
安
梭
船
圖
︾
、
︽
一
號
同
安
梭
船
圖
︾

中
，
還
原
王
得
祿
長
年
操
駕
的
同
安
船
。
本
次

策
劃
﹁
王
得
祿
與
同
安
船
特
展
﹂
時
，
再
將
院

藏
︿
嘉
義
縣
境
被
匪
拒
守
村
莊
簡
明
圖
說
﹀
的

史
事
梳
理
清
楚
，
讓
百
餘
年
後
的
今
日
，
我
們

可
從
圖
像
上
，
遙
想
王
得
祿
捍
衛
海
疆
，
以
及

保
衛
嘉
義
鄉
里
的
英
勇
史
事
。

本
文
感
謝
匿
名
審
查
人
細
心
審
閱
以
及
圖
書
文
獻
處
陳
龍
貴

先
生
提
供
建
議
。

作
者
為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研
究
助
理

而
主
要
的
繪
圖
資
訊
來
自
鹿
港
同
知
王
蘭
佩
。

判
讀
﹁
圖
說
﹂
產
生
的
線
索
之
一
，
是
其

屬
於
︽
軍
機
處
檔
奏
摺
錄
副
︾
的
附
圖
。
官
員

的
奏
摺
經
過
皇
帝
硃
批
後
，
會
發
交
軍
機
處
鈔

錄
副
本
一
份
，
或
辦
理
、
或
存
檔
備
查
，
存
留

於
軍
機
處
的
副
本
就
是
今
日
的
︽
軍
機
處
檔
奏

摺
錄
副
︾
；
硃
批
後
的
奏
摺
原
件
，
會
發
還
具

奏
人
，
過
一
段
時
間
後
須
繳
回
宮
中
懋
勤
殿
，

故
稱
︽
宮
中
檔
硃
批
奏
摺
︾
。
其
中
，
清
單
或

圖
說
等
奏
摺
的
附
件
，
不
會
發
還
具
奏
人
，
而

是
與
﹁
奏
摺
錄
副
﹂
歸
類
在
一
起
備
查
。
︵
註

十
二
︶ 

今
日
的
研
究
有
賴
本
院
完
成
的
﹁
清
代

宮
中
檔
及
軍
機
處
檔
摺
件
資
料
庫
﹂
，
可
運
用

具
奏
人
、
朝
代
、
事
件
名
稱
等
關
鍵
字
，
迅
速

找
出
與
圖
說
有
關
的
數
位
圖
檔
來
判
讀
，
相
較

三
十
年
前
需
原
件
逐
一
調
閱
更
為
便
利
。
再
配

合
上
諭
檔
、
實
錄
等
史
料
相
互
應
證
，
令
圖
說

背
後
的
故
事
更
加
清
晰
。

清
代
地
方
官
員
上
奏
時
，
為
讓
皇
帝
更
清

楚
奏
報
地
區
的
樣
貌
或
需
求
，
會
在
奏
摺
中
附

上
繪
圖
來
輔
助
說
明
。
透
過
認
識
﹁
圖
說
﹂
的

產
生
經
過
，
可
以
了
解
基
層
官
員
提
供
詳
實
的

情
報
給
上
級
長
官
，
上
級
長
官
再
依
此
迅
速
規

劃
作
戰
布
局
。
上
級
長
官
與
僚
屬
的
信
任
互
助
，

是
清
軍
可
以
快
速
弭
平
張
丙
叛
亂
勢
力
的
關
鍵
。

清
廷
也
檢
討
張
丙
亂
事
的
起
因
在
於
地
方
官
員

處
事
不
公
、
籍
貫
分
類
械
鬥
處
置
不
當
，
導
致

星
火
燎
原
。

在
臺
灣
的
混
亂
時
勢
中
平
定
民
變
，
是
王

得
祿
人
生
的
轉
捩
點
。
首
先
是
少
年
時
代
，
協

助
臺
灣
總
兵
柴
大
紀
平
定
林
爽
文
事
件
而
初
露

鋒
芒
。
道
光
十
二
年
的
張
丙
事
件
，
讓
王
得
祿

在
杖
鄉
之
年
再
度
持
劍
，
親
率
族
人
鄉
勇
助
剿

張
丙
餘
黨
，
為
家
族
獲
得
極
為
榮
耀
的
宮
銜—

﹁
太
子
少
保
﹂
。
至
道
光
十
六
年
︵
一
八
三
六
︶
，

王
得
祿
以
六
十
六
歲
之
齡
，
再
度
親
率
鄉
勇
剿
平

嘉
義
沈
知
事
件
。
道
光
十
八
年
︵
一
八
三
八
︶
，

王
得
祿
因
此
功
獲
晉
﹁
太
子
太
保
﹂
，
這
就

是
今
日
臺
灣
民
眾
熟
知
的
嘉
義
縣
太
保
市
之

命
名
由
來
。
道
光
二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
一
八
四
二
年
二
月
七
日
︶
王
得
祿
病
逝
澎
湖
，

道
光
皇
帝
感
念
王
得
祿
一
生
為
國
宣
勞
，
著
加

恩
追
贈
伯
爵
，
晉
加
﹁
太
子
太
師
﹂
宮
銜
。
王

得
祿
成
為
清
代
臺
灣
出
身
官
員
中
，
獲
得
最
高

宮
銜
之
人
，
更
是
清
代
武
臣
中
罕
見
的
榮
典
。

王
得
祿
一
生
的
故
事
，
早
已
為
臺
灣
民
眾

所
熟
知
，
但
是
多
限
於
文
字
記
載
。
圖
像
的
記

憶
則
有
王
家
後
人
留
存
的
王
得
祿
肖
像
與
蟒
袍
，

以
及
王
氏
家
廟
和
王
得
祿
墓
、
一
品
夫
人
王
祖

母
許
太
夫
人
之
墓
︵
王
得
祿
兄
嫂
︶
。
而
本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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